关于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单位：
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年度课题指南》和《申报公告》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发布。为做好我院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；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，可以申请青年项目，但必须有两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青年项目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均不超过35周岁（1981年3月1日后出生）。

2.《课题指南》条目分范围性条目和具体题目两类。只要符合《课题指南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，各学科均鼓励申请人根据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。无论是按《课题指南》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，课题名称表述应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
3.申报课题的平均资助额度为: 重点项目35万元，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20万元。申请人应按照《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。

4.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完成时限，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—5年，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—3年。

5.《申请书》《活页》（均为2015年12月版）、《课题指南》、《代码表》等所需材料可从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下载。课题申请书请用计算机填写、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6.请于2016年1月15日前将《申请书》《活页》一份交科研处，我们将组织有关专家对《申请书》和《活页》进行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。经修改的《申请书》（电子稿发至whsh69@sina.com）和《活页》各7份于2016年2月19日前交科研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科研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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